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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第一章总 则][bookmark: _Toc27316][bookmark: _Toc32195]总则
第1条  [bookmark: _Toc10700][bookmark: _Toc27745]制定目的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细化落实《自然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要求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科学确定村庄建设重点与优先序，统筹建设管理与长效维护，结合阳山县实际，制定本规定，以实现对阳山乡村地区空间规划管理全覆盖。
第2条  [bookmark: _Toc6251]适用范围
“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本规定”）适用于阳山县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经评估无需编制和未编制村庄规划的乡村区域。已编制并依法批准村庄规划（详细规划）的，可参照执行。
第3条  [bookmark: _Toc24837]适用情形
本规定作为乡村地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的依据，可用于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村留用地上的农村住房、乡村公共设施和乡村产业等乡村建设项目。农村住房涉及的用地类型为农村宅基地（0703地类）。乡村公共设施涉及的用地类型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地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地类）、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地类）、交通场站用地（1208地类）、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地类）、公用设施用地（13地类）、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地类）等。乡村产业涉及的用地类型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09类）、工业用地（1001地类）、仓储用地（11地类）等。
第4条  [bookmark: _Toc16706]编制原则
（一）坚守底线，节约集约
坚持保护优先，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重要控制线与规划分区管控要求，严守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红线底线，科学统筹各类资源要素，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增减挂钩等手段，提升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二）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充分考量阳山县各区域村庄的自然禀赋与文化要素，塑造兼具地域特征的空间环境，突出历史底蕴与乡村风貌特色，优化完善配套设施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三）以人为本，惠民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征询群众意见，聚焦村民实际需求，统筹协调乡村地区建设活动需要，规范引导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各类开发建设行为。
第2章 [bookmark: _Toc19483]
底线管控
第5条  [bookmark: _Toc23506]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及相关管控要求。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管控规则应依据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执行。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永久基本农田必须坚持农地农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第6条  [bookmark: _Toc17179]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及相关管控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符合现行相关规定、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第7条  [bookmark: _Toc5218]灾害风险控制线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相关灾害风险控制线及相关管控要求。
对地质灾害危险区范围内的房屋人员进行搬迁避让。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可行性研究报告未包含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的，不得批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从事爆破、削坡、进行工程建设以及其他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活动。（《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第8条  [bookmark: _Toc27612]河湖管理范围线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河湖管理线及相关管控要求。
建设项目涉及河道管理范围的，应符合防洪标准及有关技术要求，不得影响河势稳定、危及堤防安全。相关建设进行前应按河道管理有关规定报水利水务部门审批。
第9条  [bookmark: _Toc8560]历史文化保护线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各级各类历史文化保护线、古树名木及相关管控要求。
严格保护村内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遗产，按照文物保护相关规划要求执行。对暂未列入保护名录，但具有保护价值的宗祠、传统民居、古井、石雕石刻等，划定预控范围。核心保护范围内，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禁止新建、扩建活动；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改建、重建、修缮和装饰装修建(构）筑物的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等要与核心保护范围的传统风貌相协调。若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保护范围重叠，优先遵循《文物保护法》。
第10条  [bookmark: _Toc13018]村庄建设边界
各类乡村建设行为原则上应在村庄建设边界内开展。在满足环保、安全和相应规划设计规范的前提下，少量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零星乡村产业用地和散居农房可在村庄建设边界外进行建设。
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建设边界划定成果，村庄建设边界以经批准后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准。
引导乡村建设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村民住宅、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原则上应布局在村庄建设边界内。
对村庄建设边界内的建设用地，加强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保障各类村庄建设用地新增需求，控制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总量不增长。村庄建设边界内各类建设项目，应实行严格的规划许可和建设审批程序，确保所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符合规划要求。
第11条  [bookmark: _Toc30111]其他控制线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其他重要控制线，高电压等级电力线路、油气长输管道、高压燃气管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廊道控制范围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建设建（构）筑物的区域。相关管控规则应按照国家及阳山县相关规定执行。


第3章 [bookmark: _Toc24568]用地布局
第12条  [bookmark: _Toc479]村庄建设用地布局通用要求
村民住宅、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乡村产业等用地布局应当遵循的一般原则：
（一）应选址在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交通方便的地段。
（二）合理用地，节约用地，新增村庄建设用地应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闲置宅基地、村内空闲地、村周边的丘陵坡地或其他未利用地，少占或不占耕地。
（三）村庄住宅、公共服务设施不得在下列地点或地段选址：
1.山体滑坡、泥石流、危岩、塌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或次生灾害隐患易发地段、洪涝灾害危险地段。
2.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自然保护地、生态空间管控区域、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风景名胜核心保护区、生态公益林、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及古树名木本体范围、水源保护区等。
3.河道管理范围及水库、渠道控制区范围内。
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或危房边。
5.输油、输气管道上、高压供电走廊下。
6.法律、法规禁止建设建（构）筑物的其他区域。
第13条  [bookmark: _Toc20097]村民住房布局要求
除通用要求外，村民住宅选址布局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严格落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制度。新建、改建或扩建农房应于村庄建设边界内选址，通过存量用地腾挪释放潜力空间予以安排，优先利用未利用地，严格避免占用耕地。确需在村庄建设边界外新增散居村民住宅用地的，应在保障安全及满足底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经批准可使用规划“留白”机动指标，在严格控制比例与面积的基础上安排少量建设用地予以保障，并优先使用未利用地，避免占用耕地。
（二）引导集聚、预留空间，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三）严格控制利用山体切坡作为建设选址用地，确实无法避让的，应治理达到安全标准及相关要求后方可作为选址用地。
（四）符合上位及相关规划针对住宅建设选址的管控要求。
（五）村民新建住宅选址应征求用地建房相邻权益人的意见，并经村民小组会议审查讨论，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小组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公示无异议。
（六）农村宅基地不单独控制容积率、建筑密度，以户均面积和高度管控为主。新建、改建、现状改（扩）建农村住宅用地面积平原地区控制在80平方米以内，丘陵地区不超过120平方米，山区不超过150平方米。
第14条  [bookmark: _Toc4619]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要求
综合考虑多数乡村居民的出行意愿、出行方式以及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状况，按照村委所在自然村和非村委所在自然村两个层级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并根据服务功能进行布局，配套标准宜按照附表3执行。
表3-1乡村公共服务设置配置表
	分类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名称
	圈层划分
	配置要求

	
	
	村委所在自然村
	非村委所在自然村
	

	
	
	
	
	

	终身教育
	幼儿园
	○
	○
	宜独立占地

	
	小学
	○
	○
	宜独立占地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室
	●
	○
	宜独立占地

	
	农家书屋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红白喜事厅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特色民族活动点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体育健身
	健身广场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篮球场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室外乒乓球场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商业服务
	便利农家店
	○
	○
	宜结合村民住宅设置

	
	金融电信服务点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行政管理
	村务室
	●
	○
	宜结合党群服务中心设置

	养老服务
	老人日间照料中心
	○
	○
	宜设置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

	
	老年人活动中心
	●
	○
	宜设置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口

	
	农村幸福院
	○
	○
	宜独立占地

	就业引导
	物流配送点
	○
	○
	宜在交通便利处设置

	日常出行
	村级客运站点
	○
	○
	宜独立占地

	
	公交站点
	○
	○
	宜独立占地

	旅游设施
	旅游集散中心（游客中心）
	○
	○
	宜独立占地

	
	民宿
	○
	○
	宜结合村民住宅设置

	
	村史馆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农家乐
	○
	○
	宜结合村民住宅设置

	
	旅游公共厕所
	○
	○
	宜结合旅游集散中心设置

	
	旅游标识牌
	○
	○
	宜结合旅游集散中心设置

	
	旅游大巴车停车场
	○
	○
	宜结合旅游集散中心设置


注：1.●代表该项目为必建项目，○代表该项目为可选项目；
2.独立占地项目按照审查通过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实施，具体项目方案审查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除通用要求外，公共服务设施选址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在新建与改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过程中，应切实考量村民的实际需求与使用习惯，宜围绕现有公共空间、公交站点、特色公共建筑、古树名木等要素规划乡村公共活动中心。鼓励依托村庄既有存量建设用地实施改（扩）建工程，倡导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布局，促进公共空间的复合化利用。
（二）农村小学选址应符合现行《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09-2008）》的规定，幼儿园选址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的规定。
（三）村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应严格遵循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等上位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要求。公共服务设施应优先布局于行政村集中居民点或自然村组，同时综合考虑乡村居民常用交通方式，配置满足就近使用需求的服务要素。需注重相邻村庄间服务要素的差异化配置与共享机制，鼓励有条件的村、村镇（乡）、村城之间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共享。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保障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避免重复建设，提升生产生活便利化程度及设施利用效能。
（四）在传统村落核心保护范围内，除新建、扩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设施建设需同时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要求。）
第15条  [bookmark: _Toc18893]公用设施布局要求
除通用要求外，农村供水、排水、污水处理、消防、电力电信、防洪排涝、道路交通、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设置应考虑村庄规模与集聚程度以及农民住宅、公共服务设施、道路路网，结合地形、风向进行选址布局。
表3-2乡村公用设施配置表
	分类
	公用设施名称
	圈层划分
	配置要求

	
	
	村委所在自然村
	非村委所在自然村
	

	
	
	
	
	

	市政公用设施
	垃圾中转站
	○
	○
	宜独立占地

	
	垃圾收集点
	●
	●
	宜独立占地

	
	污水处理设施
	●
	●
	宜独立占地

	
	消防设施
	●
	●
	宜独立占地

	
	电力设施
	●
	●
	宜独立占地

	
	电信设施
	●
	●
	宜独立占地

	
	给水设施
	●
	●
	宜独立占地

	
	公共厕所
	○
	○
	宜结合公共服务中心设施设置


注：1.●代表该项目为必建项目，○代表该项目为可选项目；
2.独立占地项目按照审查通过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实施，具体项目方案审查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一）乡村道路
在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应优先考虑构建环形与网格状乡村道路布局体系。村庄内部道路规划须尊重历史沿革与现状条件，统筹兼顾消防车辆通行需求，切实提升路网连通性与可达性。
（二）村用停车场
应因地制宜规划停车场地布局。村庄小型停车场宜采用分散式布局，禁止占用农用地建设大面积硬化停车场。提倡将停车场与晒谷场、村级广场等设施统筹建设与复合利用，并根据实际需求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机动车停车设施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时，宜按停车泊位总数10%～20%的比例配置。支持统一规划公共停车场解决乡村旅游停车需求。
（三）污水处理设施
根据村庄实际情况，有条件的区域生活污水优先纳入城镇污水系统统一处理。超出城镇污水处理厂接通范围，20户及以上的集中居民点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20户以下集中居民点及分散居民点可分户处理，经无害化处理后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在满足污水排放要求的前提下，鼓励结合生物处理技术采用生态滤池、人工湿地等方式生态化处理。
（四）垃圾中转站
垃圾中转站应设置于村庄下风向，其地面须进行硬化及防渗处理。中转站的用地指标及与居民区距离控制标准，应根据日转运量综合确定，同时满足作业需求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且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及管理要求。
（五）垃圾收集点
以交通便捷、便于作业为原则，村庄的生活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不宜大于70米；每个自然村至少应设置一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服务半径不宜大于200米。
（六）公共厕所
遵循便利性原则，倡导村庄公共厕所与其他设施共建，宜设置于人流量较大的道路沿线、公共建筑及公共活动场所附近。旅游功能公共厕所可根据实际需求与场地条件合理布局。
第16条  [bookmark: _Toc24408]产业用地布局要求
乡村产业类目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以及地方其他管理规定。
除通用要求外，乡村产业用地选址应优先利用闲置宅基地、空闲集体建设用地和低效产业用地，项目选址需符合以下原则：
（一）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成本高的项目要进产业园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业要向县城或有条件的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聚，其中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关键物流节点应集中布局到县城或农业产业强镇。
（二）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或需就近利用农业农村资源的农产品初加工、电子商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产业，原则上应集中在行政村村庄建设边界内。利用农村本地资源开展农产品分拣、初加工、发展休闲观光旅游而必需的配套设施建设，可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等约束条件、不破坏生态环境和乡村风貌的前提下，在村庄建设边界外安排少量建设用地。
（三）乡村产业项目原则上应为直接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农村生产生活的项目，并符合村庄所在的镇主体功能定位和相关产业规划，不得违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别墅、酒店、公寓等房地产开发。
（四）工业项目配套建设新增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不宜大于工业项目建筑面积的15%，新增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宜大于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工业生产必需的研发、设计、检测、中试设施，可在新增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之外计算，且建筑面积≤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并要符合相关工业建筑设计规范要求。
（五）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应满足国家或省级用地标准规定，具体要求可参照《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粤自然资规字〔2022〕1号）予以执行。执行过程中若遇政策调整，按新政策规定执行。
第17条  [bookmark: _Toc23673]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要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4〕57号）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区域。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统筹推进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保护修复等。
（一）农用地整治。在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的前提下，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和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统筹实施农用地集中连片整治、质量提升和生态化改造，将山上耕地逐步调整到山下、果树苗木逐步上山上坡，将河道湖泊内的不稳定利用耕地逐步调出，实现布局优化。主要包括优化农用地布局、提升耕地质量、实施农田生态改造等措施。
（二）建设用地整理。适应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统筹考虑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产业基础、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农民住房、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各类建设用地需求，根据实施单元具备的基础条件和特点，对农村零散、闲置、低效建设用地进行整理盘活，统筹推进建设用地布局优化、村庄建设用地整理、废弃采矿用地复垦利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确保城镇开发边界规模和扩展倍数不突破、整治区域内建设用地总面积不增加，进一步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保障农民合理居住需求、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用地支撑。
（三）生态保护修复。以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生态空间布局为目标，统筹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联通性、乡村肌理格局以及基层群众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协同开展生态空间优化、农村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活动，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第4章 [bookmark: _Toc3903]用地指标管控
第18条  [bookmark: _Toc3616]建筑容积率控制
（一）引用依据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GB50442）；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
《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
《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
（二）控制指标
容积率（FAR）为地块建筑总面积与地块净用地面积之比，本规定给出乡村地区各类用地容积率指标的上限值，具体数值依据不同地块用途确定。本规定各用地容积率控制如下：
表4-1 乡村建设用地容积率一览表
	代码
	名称
	容积率

	0703
	农村宅基地
	/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

	0802
	科研用地
	/

	0803
	文化用地
	/

	080403
	中小学用地
	/

	080404
	幼儿园用地
	/

	0805
	体育用地
	/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

	0901
	商业用地
	≤2.0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2.0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1.5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1.5

	1001
	工业用地
	执行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

	1102
	储备库用地
	≥0.8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1.0

	120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1.0

	13
	公用设施用地
	≤1.2

	1401
	公园绿地
	/

	1403
	广场用地
	/


如涉及特殊要求需突破上述规定的，应提交工程设计方案至相关部门审批并经专家论证和公示程序方可调整。
第19条  [bookmark: _Toc19155]建筑密度控制
建筑密度(D)是指规划地块内各类建筑基底面积占该地块用地面积的比例。建筑密度控制应综合考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功能布局协调以及通风采光等要求。本规定建筑密度指标的上限值依据不同地块用途进行确定，乡村地区各类用地的建筑密度控制如下表：
表4-2 乡村建设用地建筑密度一览表
	代码
	名称
	建筑密度（%）

	0703
	农村宅基地
	/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

	0802
	科研用地
	/

	0803
	文化用地
	/

	080403
	中小学用地
	/

	080404
	幼儿园用地
	/

	0805
	体育用地
	/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

	0901
	商业用地
	≤40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40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40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40

	1001
	工业用地
	执行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

	1102
	储备库用地
	≤55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45

	120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45

	13
	公用设施用地
	≤30

	1401
	公园绿地
	/

	1403
	广场用地
	/



第20条  [bookmark: _Toc11238]绿地率控制
绿地率（GAR）是指规划地块内绿化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是衡量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乡村地区绿地率应结合自然条件、功能需求及景观风貌进行合理配：
表4-3 乡村建设用地绿地率一览表
	代码
	名称
	绿地率（%）

	0703
	农村宅基地
	/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

	0802
	科研用地
	/

	0803
	文化用地
	/

	080403
	中小学用地
	/

	080404
	幼儿园用地
	/

	0805
	体育用地
	/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

	0901
	商业用地
	≥35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20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20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20

	1001
	工业用地
	执行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

	1102
	储备库用地
	≤20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30

	120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30

	13
	公用设施用地
	≥30

	1401
	公园绿地
	≥90

	1403
	广场用地
	/


如因特殊原因需对绿地率指标进行调整的，应依法依规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第21条  [bookmark: _Toc14749]建筑高度控制
新建、改建及现状改（扩）建农村住宅房屋、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建筑，应符合日照标准、建筑间距规定及历史文化保护等要求。农村住宅房屋，其建筑层数不得超过三层，建筑高度不得超过十二米；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建筑高度不超过二十四米；仓储用地不超过十五米；交通运输用地及公用设施用地不超过十二米；工业用地建筑高度应结合生产工艺及安全要求合理确定。
因特殊地形或功能需求确需突破上述限高要求的，应组织专项论证并报主管部门审批。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等）内的新建、改建及现状改（扩）建农村住宅房屋、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建筑，其高度控制应严格遵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定。
新建农民集中式住宅，根据实际情况，由相关部门联合审批。
表4-4 乡村建设用地高度控制一览表
	代码
	名称
	建筑高度（m）

	0703
	农村宅基地
	≤12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2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24

	0802
	科研用地
	≤24

	0803
	文化用地
	≤24

	080403
	中小学用地
	≤24

	080404
	幼儿园用地
	≤18

	0805
	体育用地
	≤18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18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24

	0901
	商业用地
	≤18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24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24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24

	1001
	工业用地
	执行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

	1102
	储备库用地
	≤15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12

	120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12

	13
	公用设施用地
	≤12

	1401
	公园绿地
	/

	1403
	广场用地
	/



第22条  [bookmark: _Toc23129]各类用地控制指标汇总
表4-5 阳山县乡村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汇总表
	一级类
	二（三）级类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高度（m）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7
	居住
用地
	0703
	农村宅基地
	/
	/
	/
	≤12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
	/
	/
	≤12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
	/
	/
	≤24

	
	
	0802
	科研用地
	/
	/
	/
	≤24

	
	
	0803
	文化用地
	/
	/
	/
	≤24

	
	
	080403
	中小学用地
	/
	/
	/
	≤24

	
	
	080404
	幼儿园用地
	/
	/
	/
	≤18

	
	
	0805
	体育用地
	/
	/
	/
	≤18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
	/
	/
	≤18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
	/
	/
	≤24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0901
	商业用地
	≤2.0
	≤40
	≥35
	≤18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2.0
	≤40
	≥20
	≤24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1.5
	≤40
	≥20
	≤24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1.5
	≤40
	≥20
	≤24

	10
	工矿0用地
	1001
	工业用地
	执行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11
	仓储用地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
	/
	/
	/

	
	
	1102
	储备库用地
	≥0.8
	≤55
	≤20
	≤15

	12
	交通运输用地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
	/
	/
	/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1.0
	≤45
	≥30
	≤12

	
	
	120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1.0
	≤45
	≥30
	≤12

	13
	公用设施用地
	
	≤1.2
	≤30
	≥30
	≤12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
	1401
	公园绿地
	/
	/
	≥90
	/

	
	
	1403
	广场用地
	/
	/
	/
	/


注：1.农村宅基地以户均用地面积（平原≤80㎡、丘陵≤120㎡、山区≤150㎡）和建筑高度（≤12米）管控为主，不单独设置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
2.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乡村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仅确定用地属性、用地面积及建筑限高，不单独设置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
[bookmark: _GoBack]3.乡村地区区域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应经相关主管部门论证后确定用地控制指标。
第23条  


第5章 [bookmark: _Toc17519]用地建设管控指引
第24条  [bookmark: _Toc25468]建筑退距控制
凡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其建筑控制线与用地界线、铁路、公路、河道邻接时，退让距离须满足消防、抗震、防汛、交通安全及水源保护、环境保护、电力保护等规定要求，且须符合本规定。
建筑后退公路距离应遵守《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30米；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
建筑后退铁路距离在满足《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要求下，还应当符合以下规定：高速铁路不少于50米。
表1建（构）筑物后退公路、铁路距离标准
	公路等级
	退让距离（m）

	高速公路
	≥30

	国道
	≥20

	省道
	≥15

	县道
	≥10

	乡道
	≥5

	高速铁路
	≥50



当建（构）筑物临水系、河涌、排洪（涝）渠、灌溉渠等建设时，建筑退让水系、河、渠的规划蓝线不得小于以下距离：开放水域（连江、青莲水、七拱河、黄坌水、庙公坑河）不少于20米；大河道、大河涌（水系蓝线宽度≥20米）不少于15米；小河道、小河涌（20米＞水系蓝线宽度≥10米）不少于10米；沟、渠（10米＞水系蓝线宽度≥3米）不少于8米；其他小水体（3米＞水系蓝线宽度）不少于5米。
表2建（构）筑物后退河道、水系蓝线距离标准
	宽度等级
	蓝线宽度w（m）
	退让距离（m）

	开放水域
	连江、青莲水、七拱河、黄坌水、庙公坑河、水库等
	≥20

	大河道、大河涌
	≥20
	≥15

	小河道、小河涌
	20>w≥10
	≥10

	沟、渠
	10>w≥3
	≥8

	其他小水体
	3>w
	≥5



沿架空电力线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农村建筑，建筑后退路边导线距离除有关规划和电力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一般原则上不得小于以下距离：110千伏（含）以下电力线，不小于10米；330千伏（含）以下电力线，不小于15米；电力500千伏线，不小于20米。
表3建（构）筑物后退架空电力线路距离标准
	电压等级
	退让距离（m）

	110千伏
	≥10

	330千伏
	≥15

	500千伏
	≥20



用地受限时，建筑后退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边导线距离可适当缩小，但不应小于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弧垂及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安全距离之和。
第25条  [bookmark: _Toc26584]建筑间距控制
新建、改建、现状扩建农房的建筑间距除必须符合消防、卫生、环保、绿化、安全、工程管线、建筑设计规范和文物古迹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农房建筑主朝向间距宜不小于4米，相邻建筑山墙间距不少于2米。
（二）农房建筑间距应不妨害相邻权，应保证相邻房屋的正常采光和通行要求，并符合《农村防火规范》（GB50039-2010）的规定。农村的厂房、仓库、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15米的居住建筑的建筑间距应执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的相关规定。
（三）农村社区服务、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产业项目的建筑间距应根据耐火等级合理设置，与相邻建筑间距不应小于6米。
同一建筑在建筑间距和建筑退让等多重控制要求的情况下，原则上按最大的控制距离执行。
第26条  [bookmark: _Toc2543]建筑风貌控制
新建、改建及扩建建筑的风貌需统筹兼顾与周边农田、果园、山林等田园山水景观的协调性及历史文化保护的双重目标，宜优先采用本土化设计手法，在空间肌理、高度形态、色彩材质、屋顶及立面等要素上延续地方特色，确保与村庄整体风貌和谐统一。位于历史风貌区周边的新建建筑，须通过“退距控制”“高度梯度”等策略，避免遮蔽历史建筑与田园景观之间的视线通廊；传统民居改造可结合农业生产功能（如保留晒谷场、农具存放空间），使其风貌既体现历史底蕴，亦契合乡村田园生活场景，最终实现“历史文脉—乡土记忆—自然景观”的有机统一。
第27条  [bookmark: _Toc23317]人居环境整治要求
人居环境整治应以提升村庄整体环境质量为核心，结合生态保护与乡村特色，持续推进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供水、排水、道路、照明等公共设施，逐步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一）鼓励各村开展“三清理”（完成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完成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完成沟渠池塘溪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清理）“四整治”（整治垃圾乱丢乱扔，整治污水治理不到位，整治卫生厕所管护不到位，整治“三线”乱拉乱接）行动，清理各类垃圾、整治乱堆乱放、破旧建筑、污水排放等问题，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二）因地制宜选择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保证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提高污水处理效率，村域内实现“三基本”（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
（三）鼓励建设无害化卫生户厕，提高农村卫生条件和居民生活质量，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新建或改建户厕应结合农村实际，采用节水、节能、环保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粪便无害化处理达标后排放。
（四）鼓励各村开展农房风貌提升行动，可参考《清远市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提升指引（试行）》进行立面整治、屋顶美化、门窗更新等方式，改善农房外观形象，提升村庄整体视觉美感。
（五）鼓励开展村庄绿化美化行动，坚持适地适树，兼顾经济效益和景观效益，应绿尽绿、管护良好，在村庄“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水旁）“五边”（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和公共场所等开展村庄绿化“五个一”（种一片“桑梓林”、打造一处公共休闲绿地、建设一条绿化景观路培育一批庭院绿化样板、建设一片生态景观林。）活动。
（六）村庄的山体、森林、湿地、水体、植被、农田等自然资源得到保护和修复。古树名木、珍贵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第6章 [bookmark: _Toc12947]用地兼容管控
第28条  [bookmark: _Toc14263]总体要求
在满足规划导向、确保主导性质不变，并符合安全、环境等要求及相关标准规范的条件下，对功能用途互惠、环境要求相似或互不产生负面影响的用地，鼓励混合利用。
第29条  [bookmark: _Toc33]用地兼容
用地兼容性划分为完全兼容、部分兼容与禁止兼容三种类型。其中，“完全兼容”指原规划用地性质可完全转换为其他用地性质；“部分兼容”指在满足原规划主导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可适度兼容其他用地性质，且兼容功能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地块总面积的30%；“禁止兼容”指不允许原规划用地性质转换或兼容其他用地性质。
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及城乡安全保障的用地，须严格管控其用地规模，确保必要空间不受侵占或变更。
在符合公共利益需求的前提下，允许乡村公共设施项目用地间相互兼容或转换用地性质，并允许乡村产业项目用地兼容或转换为乡村公共设施项目用地。
建设用地确因主导功能变更需转换用途且符合用地兼容管理要求的，应编制规划图则并按法定程序实施。具体兼容规定详见附件4。


第7章 [bookmark: _Toc28504]规划图则
第30条  [bookmark: _Toc6270]图则管控要求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最新政策文件及相关规划要求，乡村建设项目应当单独编制地块图则，并依据此图则办理规划许可。其中，单户或者多户联合建设的农村住房，可不必编制地块图则，按照阳山县农村住房建设相关规定办理规划许可。经法定程序审定的规划图则，需按照规定标准形成矢量数据，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张图”，用作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审批的法定依据。
第31条  [bookmark: _Toc2069]制图要求
规划图则应表达地块位置、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计容建筑面积、建筑限高、绿地率、建筑退让等控制内容，可包括土地兼容性、设施配套、建筑风貌等控制或建设指引内容，并明确各类管控线，制图版式可参考附件5。
第32条  [bookmark: _Toc18919]程序要求
规划图则由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经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审议通过后，须在村（居）委会所在公示栏、镇人民政府及阳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不少于30个自然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阳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技术审查与论证，经阳山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报阳山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方可施行。



第8章 [bookmark: _Toc7584]实施管理规定
第33条  [bookmark: _Toc13849]加强实施监督
（一）规模控制
“通则”实施过程中，应严格管控约束指标，确保规划期末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村域内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2020年(“三区三线”划定时）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各镇应配合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建立“通则实施台账”，实行年度规模管控。
（二）过程监管
“通则”实施过程中，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按照“通则”明确的管控要求，严格规范各类乡村用地建设行为，工作过程中要注重实现全流程、多方式的公众参与，广泛征求当地村民、村委和相关部门的意见。
第34条  [bookmark: _Toc21549]其他事项
（一）“通则式”成果不得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冲突。
（二）村庄建设符合设施农用地、“不征不转”“只征不转”“只转不征”等有关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无需核发规划许可。
（三）本规定出台后，其适用范围由阳山县自然资源局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实际管理情况进行调整。



第9章 [bookmark: _Toc7208]附则
本规定未明确之处由阳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本规定出台后，如和我省、市、县里最新审批权限和管控要求冲突的，以我省、市、县的有关规定为准。本规定自202*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年**月**日


[bookmark: _Toc5000]附件1：图则管控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二、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号）；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6.《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48号）；
8.《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69号）；
9.《自然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号）；
10.《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村庄规划全面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1〕436号）；
11.《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市县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相关技术文件〉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划(2022）1196号）；
12.《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7号；
13.《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粤自然资规字〔2022〕1号）。
三、相关规划
《阳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四、相关规范
1.《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
2.《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4.《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
5.《农村防火规范》（GB50039-2010）；
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7.《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8.《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9.《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bookmark: _Toc23970]附件2：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指标分解表
	行政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阳城镇
	2020.47
	88.74

	七拱镇
	4172.53
	3.66

	黎埠镇
	1025.19
	13.45

	岭背镇
	2552.67
	21.44

	青莲镇
	1905.04
	44.57

	小江镇
	255.99
	20.68

	杜步镇
	1186.73
	50.17

	太平镇
	3252.88
	40.27

	杨梅镇
	2374.36
	43.94

	大崀镇
	709.89
	0.80

	黄坌镇
	3090.67
	18.06

	江英镇
	2110.02
	94.50

	秤架乡
	1109.06
	461.27

	合计
	25765.49
	901.53





[bookmark: _Toc21524]附件3：《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表A.5村/组层级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配置表
[image: ][image: ]
[image: ][image: ]


[bookmark: _Toc557]附件4：用地兼容表
	
主用途


兼容用途
	0703
	0704
	08
	0901
	1001
	1101
	13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0703
	农村宅基地
	
	○
	○
	△
	○
	○
	×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
	
	△
	△
	△
	△
	○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
	△
	
	△
	×
	△
	○

	0901
	商业用地
	△
	△
	△
	
	△
	△
	○

	1001
	工业用地
	○
	△
	×
	△
	
	△
	×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
	△
	△
	△
	△
	
	×

	13
	公用设施用地
	×
	○
	○
	○
	×
	×
	


注:
①Δ表示“完全兼容”:指原规划用地性质可完全转变成其他用地性质
○表示“部分兼容”：指在满足原规划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可混合其他用地性质，原则上兼容比例不超过30%。
×表示：“不兼容”：指不允许原规划用地性质转变或混合其他用地性质。


[bookmark: _Toc21636]附件5：规划图则参考
[image: 规划图则]
10

image1.png
A5 H/HESGEK AT E RS ERRE LR A 5.
FAS H/ERGHREFEMSERRERL

[T [
= |28 s s
R = 2 IR it
o s *® [rE A T:\?": L2 Pl R, i B
,.. i/ ™ ;
SRR
LT . 100~200 - _ MERGKRIS | WEH | G ERAH LA
| HIEE EEMLREE | s BRASSRNG | @R | AD
FaE AR
HRHR A
AR R 200 MERE KRR | HEE | ERERRERIREM S
e | amme | BEARANNR | @R | AQ
FaLHRR |
AR ABAAT
e EEABTFERE g | DRTRER R0
W | HEEED BB BT - - - - “5;‘ Y
i RELTIRTE ORBEHE LT
#
s ”
EEARIERS. @ o ey | EREESHR R
EFARRRNRG | R | - o ~ |
ETRRY B OEAEHERHDLYR
DRETREE SR
R T
AR RS A
2120 LT SR I T
L [prera B B B Ll Lt
@y ORARCRIMN 321
OERIEARSF 1/2 6
WA b 55
| |z

1202—2901 1/aL




image2.png
FAS F/ARGHREFEBSEREERN G

 nanh wanmn
| Ex "% et
wxun W oA | A e
Ko | i M| WL | gk mmER P
. Witk | omo |ME
T DRE R LK
| e i R
R E
| SRBRS T 3h 09 .
FEARDT 20
s . B | |ememeken | dee | GRRTTsseEERmE
an | SHPARTE | ABTAEan o vl Dol
MBI 3
OEASLARDT 1126
B R 055 R
wezs
SRR
e e B I T T
L | giony GENER BRSNS | R
i | g i : |
Foghn
oy - sl
bR
| wEARARAD | B | |wmmekase | nae
| KRR # fisser | BRuRGMAL | 2B |
FuLAER
| waa
LEHBIT BATEER = = = ‘“”‘ A HEERDT R
y ERERRRRNE| o0 waa | .
wemmman | | e
T
AR E R
e 00 waa
s HRRIT RS = U i
e ot ey wn

1202—2901 1/




image3.png
®AS H/ARGHEEFERSERREZNEG

W Wt
k| wr Wi whtt _
x| ECES f‘)‘f: v | 00 e o e sit
wt/ w
b
R TS | 20-250 mEREARES | A
= PHORRE S | GEREE T | mRasswms | wr
. FALARR
= EHE R
SR B s |
amumnn | - |- = a | TOHEEACRR
R |
ot R
e |75 | o | | mwmexmss | wss
¥ | gy | H2E ) s BEARMHIR | @R
W RS SRRE il
Xt
FRRRARH
. ol . i e
e i L o b
i
| AR HIEER T LRH A
L. wEREBAOK | . . . A | BREREESCLRRET |
= R R | R RO AR | AR
i
HERHEETARL i nee | R
e = = = e e
PR s P [
i wREAREE wah
nip | | MRS itk - ap | FEHnER

1202—2901 1/aL




image4.png
RAS H/ARGHELFEMFERRER ()

R W r
T
x| x ' e
[ -~ 2 3 S :
g |  EREE nns e Y,A,f:’ I R P L it
e — - B B B i [
s @ s Jusian
Rt p— _ _ -~ _ R e
|~ [ o ?
B 150" QORI SRR A BRI 8 2 A 3L RS AL ML
2RI A RN L R A S SO0
3N R, B TR B R
A6 SFHLKAERBALELMELERELE A 6.
FAL YHHRERBARRERERFERRERY
BiKRIZS ERK BRI B @R
HEDINERRS, S AT | S T 425 R I 5 0 A
5
R PR s T
— F— RERRBIOMETT BRI |
R
E233 | y
BT ST 55 R 1 1
BRI BKA LI i SRR 5 BT 1 it
iz B IS R R
Ha | AR LETETTT LA R TERENT 4 m

1202—2901 1/aL




image5.jpeg
B FELEXXEXXAIXX R

AR EIRY

d

e
CETS

ERE3

0 10 20 40 60 80
O — —
i FETIRET AR |
PR el el el R R
an a | I

HERIRES|

| - T s (3 2O ORI

o1 s A T s wn O
KA SRS WL i pr
A x:stinn [ | i i st m g i [ VUK AT
e EIRET EI R N e
I s Al R A | ES= T LERES
T 2ot S A6 E ke Rk E Tl W Kk LA
B A ki wisms T SR

I e s

W e s

W s

W
I e
. e

R
I i
[ ek
I v

e

TN

T ]
I vk

Hith=Esk

FELLEXXEA RBF 2025/8/28 M




